
2018 年中小微企业年终关账涉税风险排查

——透视财务报表数据风险-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具体规定 具体内容

不得计提折旧的范围 ①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②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③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④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⑤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⑥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⑦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计提折旧的起止时间 ①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

②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

折旧

方法

①直线法

年折旧率=（1-残值率）÷预计使用年限

②加速折旧

可采用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



第一，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第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方法：

第一，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折旧年限的 60%

第二，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③一次性税前扣除

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最低折旧

年限

①房屋、建筑物，为 20 年

②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 10 年

③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 5 年

④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 4 年

⑤电子设备，为 3 年

固定资产

折旧的企

业所得税

处理

①会计折旧年限如果短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按会计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高于按

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部分，应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会计折旧年限已期

满且会计折旧已提足，但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尚未到期且税收折旧尚未足额扣除，其

未足额扣除的部分准予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继续按规定扣除

②会计折旧年限如果长于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其折旧应按会计折旧年限扣除，税法另有

规定的除外



③企业按会计规定提取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不得税前扣除，其折旧仍按税法规定的固定

资产计税基础计算扣除

④企业按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的，其按加速折旧办法计算的折旧额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⑤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在计提油气资产折耗（折旧）时，由于会计与税法规定计算方法不

同导致的折耗（折旧）差异，应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固定资产

改扩建的

税务处理

企业对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在未足额提取折旧前进行改扩建的，如属于推倒重置的，该资

产原值减除提取折旧后的净值，应并入重置后的固定资产计税成本，并在该固定资产投入使

用后的次月起，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一并计提折旧；

如属于提升功能、增加面积的，该固定资产的改扩建成支出，并入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并

从改扩建完工投入使用后的次月起，重新按税法规定的该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如该

改扩建后的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限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的，可以按尚可使用的年限计

提折旧

1.不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范围、反向列举）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具体分析：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一是，房屋、建筑物不管是否投入使用，均可以计提折旧（达到可使用状态即开始计提折旧）；

二是，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能否提折旧，看是否投入使用。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租赁类别 租入设备 租出设备 折旧规定

经营租赁 可扣除租赁费 可以折旧扣除 出租方提折旧

融资租赁 可以折旧扣除 不得折旧扣除 承租方提折旧

（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2.固定资产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计税基础（了解）

以“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3.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

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加速折旧,500 万元以下一次性税前扣除。

【解释】结合税收优惠中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4.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年限

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1）房屋、建筑物，为 20 年；

（2）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 10 年；

（3）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器具、工具、家具等，为 5 年；

（4）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 4 年；

（5）电子设备，为 3 年。

5.折旧年限的其它规定（重要）

（1）会计上提取减值准备不得税前扣除，折旧按税法确定的计税基础计算扣除；

（2）税法加速折旧的，折旧额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3）会计年限＜税法最低年限，差额部分纳税调增；

会计年限已满，税法最低年限未到且税收折旧尚未足额扣除，尚未足额的折旧可在剩余年限

继续扣除。

（4）会计年限＞税法最低年限，按会计年限计算扣除。


